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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购销合同
                                                           合同编号:JX090**********
供方：湖北江南专用特种汽车有限公司                             签定地点：随州市
需方：                                                     签定时间：2011年  月  日
一、名称、规格、数量、金额、交（提）货时间：

	产 品 名 称
	规 格
	数 量
	单价（万元）
	总金额（万元）
	交（提）货时间

	
	
	
	
	
	预付定金30% ，自收到定金之日起，   个工作日交货。

	合计总人民币（大写）：                  整(不含运费)
	


二、项目内容及质量技术要求：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和需方要求进行生产，产品按随车配送的《用户服务手册》实行“三包”服务。保修期一年。                                                          
三、交（提）货地点： 湖北随州                                                                      
四、随货配品、配件、工具数量及提供办法：按“产品说明书”清点配送。                          
五、验收标准、方法及提出异议期限：按合同条款当场进行验收，异议在三日内书面提出（需方自提车在供方厂区验收，异议当场提出）。                                                              
六、结算方式及期限：交车时一次性付清全部余款。                                               
七、售后服务方法：按服务手册规定传真或电话联系。                                             
八、违约责任：按《合同法》的规定执行。                                                       
九、合同争议解决的方法：本合同发生争议，由双方友好协商，协商不成在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起诉。   
十、其它约定事项：请在此栏填写您对车辆配置的特殊要求                                            
    1.根据需方要求：  请填写您对底盘配置的要求                                                                         
2.根据需方的要求：请填写您对车辆改装部分的要求                                          
3.此车为                   排放标准。
 

十一、欢迎您选用“江特”系列专用汽车，我们将以最优质的产品和最优惠的价格及细致周到的服务感谢您对楚胜公司的信任和支持。
为了能更好地为您做好回访和跟踪服务，请您认真仔细地填好单位名称、地址、姓名、电话号码及银行帐号。本合同一经生效，该附件内容随之纳入我公司售后服务档案管理中心，您所购车辆将永久列入我们的亲情服务。
本合同未尽事宜，在生产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经双方协商可以作出补充规定，补充规定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本合同一式二份，双方各一份。自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卖方收到定金（或预付款）时生效。注：本合同若以传真方式签订，传真与原始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供     方

单位名称（章）：湖北江南专用特种汽车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随州市星光工业园特1号
委托代理人：
电话： 13997863100
传真： 0722-3588620
开户银行：湖北省随州市工行营业部
帐号：1805 0204 1925 0167 866
邮政编码：441300
	需    方

单位名称（章）：

地址：

委托代理人：

电话：

传真：

开户银行：

帐号：

邮政编码：


备案单位：随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PAGE  
- 1 -

